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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经院发〔2026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北经济学院

专业硕士学位教育中心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《湖北经济学院专业硕士学位教育中心管理办法》已经学

校审定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北经济学院

2026 年 1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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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经济学院

专业硕士学位教育中心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

教育改革的要求，加强对我校专业硕士学位教育中心的规范管

理，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明确专业硕士教育学位中

心（以下简称“中心”）的定位、职责和运行机制，充分发挥中

心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的统筹作用。根据《教育部关于深

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》（教研

〔2023〕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中心是学校设立、依托学院管理的专业学位研究

生教育机构，在学院领导下负责相应专业学位的人才培养工作，

并接受研究生处的业务指导与监督。各学院可根据需要设立一

个或多个专业硕士学位教育中心，以适应不同专业学位的发展

需求。

第三条 中心建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

遵循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律，突出职业导向和实践能力培养，

深化产教融合、科教融汇，推动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

育分类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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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

第四条 中心的设立实行审核备案制。由依托学院提出申

请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、研究生处审核、分管校领导

批准后设立。

第五条 本中心实行学院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。主任全面

负责中心工作，副主任协助其工作。中心主任、副主任人选原

则上须具备博士学位及两年以上研究生培养工作经历，由学院

提名并报研究生处备案。中心的内部岗位设置与运行机制由学

院审定。

第六条 学院作为中心的建设与运行责任主体，履行以下

职责：

（一）统筹规划：将中心工作纳入学院整体发展规划，定

期研究决定中心建设重大事项。

（二）资源保障：为中心配备必要的管理团队、师资力量，

并提供相应的办公场地、教学设施及经费支持。

（三）运行监督：监督中心规范运行，确保其遵守国家、

学校及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
（四）考核管理：负责制定中心年度考核方案并组织实施，

考核结果报研究生处备案。

第七条 中心在学院领导下，全面负责本专业学位类别的

人才培养和管理工作，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人才培养方案制定：负责组织制定（修订）并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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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专业学位类别的研究生培养方案，突出职业导向与实践能力，

并报研究生处审批。

（二）教学组织与管理：负责课程教学、专业实践、学位

论文等环节的组织实施与质量监控，保障培养流程规范运行。

（三）师资队伍建设：统筹协调本中心骨干教师资源，建

立并维护骨干教师信息库，在各类申报、评审及考核工作中，

确保骨干教师的合理选用。负责校内外导师的推荐遴选、日常

联络与培训考核，建设专兼结合的“双师型”导师队伍。

（四）质量保障管理：负责建立内部质量监控机制，开展

教学评价与持续改进，并配合学校完成各类教育评估工作。

（五）学生发展管理：负责研究生的日常教育、管理服务

与学业支持，营造良好育人环境。

第三章 附 则

第八条 各学院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，报研究生处

备案后执行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

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湖北经济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6 年 1 月 7 日印发


